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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或申请条件 获取方式 时 限

税务注销登记

必报 1.《清税申报表》 提交

简易注销：系统
自动办结；
即办注销：即时
办结；
一般注销：一般
纳税人 10 个工
作日，小规模和
其他纳税人 5 个
工作日

条件
报送

2.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件或董事会决议
复印件（报送条件为单位纳税人；已实
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可取消报送；能
够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息的
可取消复印件的报送）

数据共享

3.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决定
复印件（报送条件为被市场监管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的纳税人；已实行实名办税
的纳税人，可取消报送；能够通过政府
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息的可取消复印
件的报送）

数据共享

4.民事裁定书或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报
送条件为法院裁定破产的纳税人）

提交

企业注销登记（普通注销）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提交

2个
工作日

2.注销决议或决定 提交

3.清算报告 提交

4.债权人公告 数据共享

5.清税证明材料 数据共享

6.有关批准文件材料 提交

7.营业执照正副本 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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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销登记（简易注销）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提交

2个

工作日

2.《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提交

3.清税证明材料 数据共享

4.营业执照正副本
缴回（遗失的，提
供遗失公告）

企业印章注销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共享 1个工作日

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共享 1个工作日

医保注销登记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共享 即时办结

公积金注销登记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共享

即时办结市场主体注销证明、税务注销证明、单位主管
部门批文、法院判(裁)决书等任一文件 提交或数据共享

银行基本存款账户注销预约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或部门共享 1个工作日

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

企业注销信息 数据或部门共享 11个工作日

备注：1、①提交：需申请人自行准备或者系统自动生成申请材料提交；②数据或部
门共享：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交材料，由系统平台推送、信息共享；③缴回：申
请人通过线下或者邮寄等形式提交。2、企业选择分次办理各环节业务的，按
部门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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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信息共享采集表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销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姓名 联系方式

税务注销

注销原因

□ 依法解散

□ 依法合并

□ 依法分立

 依法破产

 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其他注销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注销原因

注销类型

公积金注销登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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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医保登记

无

银行基本存款账户注销预约

企业联系人姓名及
联系方式

申请人录入的基本
户开户行

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

无

企业印章注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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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一件事”名称

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江苏范围内的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

企业，以及上述经营主体的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业务，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参照适用。

三、涉及办理事项

包括税务注销登记、企业注销登记、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

社会保险注销登记、公积金注销登记、医保注销登记、银行基本

存款账户注销预约、企业印章注销等 8个审批服务事项。

四、实施单位

省市县企业登记辖区的市场监管、公安、人社、住建（公积

金管理）、数据、医保、税务、人民银行、海关等部门。

五、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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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备

案管理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江苏省公章刻制许可备案

管理规范（试行）》等。

六、退出市场基本程序

通常情况下，企业终止经营活动退出市场，需要经历决议解

散、清算分配和注销登记三个主要过程。例如，按照《公司法》

规定，公司正式终止前，须依法宣告解散、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理公司财产，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

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分配剩余财产，待公

司清算结束后，应制作清算报告，并办理注销公司登记，公示公

司终止。

七、注销前预查服务

为增强企业办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江苏省为企业提供多

部门账户状态“一站式”预检查询服务，企业在发布注销公告前或

注销公告期内可随时通过注销预检模块，查询税务、社保、医保、

公积金、海关等账户状态、是否具备简易注销条件，方便企业对

需要办理的注销环节“一网可知”，有针对性地准备注销材料，提

升市场退出效率。

八、组织清算

依法开展清算是企业注销前的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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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

成清算组进行清算。非法人组织解散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

算的重要内容是企业清理各类资产，清结各项债权债务。清算的

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投资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职工

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

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

企业清算流程图
成立清算组

发布清算组信息和债权人公告

开展清算活动

分配剩余财产

制作清算报告

九、办理注销登记

（一）简易注销

1．适用对象：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

企业（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除外）。企业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时，

不应存在未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

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公积金欠费等债权债务。同

时，不应存在《企业注销指引（2023年修订）》中规定的不适用

简易注销程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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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材料：《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

人承诺书》，营业执照正、副本。

3．办理指引：符合适用条件的企业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易注销公告》专栏，主动向社

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公示期为

20日。公示期届满后，公示期内无异议的，企业可以在公示期

满之日起 2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二）普通注销

1．适用对象:不适用简易注销条件的企业；自愿选择普通注

销流程的企业。

2．申请材料（一般情形）：《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注销决

议或决定，经确认的清算报告，债权人公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的无需提交），清税证明（已共享无需提交纸

质），营业执照正、副本。

3．办理指引：企业登录“江苏政务服务网”或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注销公告》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清算组备案信

息进行公告。同时，清算组应及时通知债权人，并于 60日内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向社会发布债权人公告，也可

依法通过报纸发布，公告期为 45日(个人独资企业无法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期为 60日)。公告期届满后，清算组向登记机关提交

注销登记申请书、注销决议或者决定、经确认的清算报告和清税

证明等相关材料申请注销登记。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已共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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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税信息的，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文书；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决定规定注销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的复印件；领取了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营业执照遗失的，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公开发行

的报纸发布营业执照作废声明。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

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

要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复印

件。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

纸报样。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并处理对外投资的企业转让或注销事宜。

十、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流程图

十一、办理渠道

（一）线上办理

申 请 人 在 互 联 网 上 进 入 江 苏 政 务 服 务 网

（https://www.jszwfw.gov.cn/）“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注销登

记”模块，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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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下办理

申请人到企业登记辖区政务服务大厅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

服务专窗咨询办理。

十二、咨询电话

热线电话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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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